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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 

2009 年 2 月 18 日  
 
 
總目 116－破產管理署  
分目 000 運作開支  
 
 

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， 由 即 日 起 ， 在 破 產 管

理署開設下述常額職位－  
 
1 個總庫務會計師  
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(103 ,400 元至 1 0 9 , 7 0 0 元 )  
 
並刪除下述常額職位，以作抵銷－  
 
1 個庫務署助理署長  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( 1 2 2 , 7 0 0 元至 130 ,300 元 )  
 
 
問題  
 
 我 們 需 要 重 整 破 產 管 理 署 財 務 部 的 首 長 級 架 構 ， 以 反 映 該 部 在 職

責及工作量方面的改變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我們建議，在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 )  批准後 1，即時把破產

管理署財務部主管的職級，由庫務署助理署長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下調

至總庫務會計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級別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如獲本小組委員會通過，我們會在 2009 年 4 月 24 日財委會會議上提交下調職級的建

議，以供審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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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
 
2004 年前財務部的組織架構  
 

 
 
 
 
 
附件1及 
附件2 

3 .  破產管理署自 1992 年 6 月 成 立 以 來 ， 轄 下 財 務 部 一 直 由 1 名庫務

署助理署長掌管，負責執行破產管理署的財務管理職能、就無力償債案

進行財務及會計調查、按法定程序稽核由私營機構破產從業員提交的帳

目、擬備及覆核無力償債案的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，以及管理和投資由

破 產 及 清 盤 產 業 變 現 的 資 金 。 1992 年 破 產 管 理 署 成 立 時 財 務 部 的 組 織

圖和庫務署助理署長職位的職責說明分別載於附件 1 及 附 件 2。  

 
4 . 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後 期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爆 發 後 ， 無 力 償 債 案 數 字 急

升 ， 破 產 管 理 署 開 始 把 清 盤 案 的 管 理 工 作 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

員 ， 以 應 付 不 斷 增 加 的 個 案 數 目 。 外 判 的 好 處 ， 是 有 助 破 產 管 理 署 應

付 非 經 常 性 增 加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而 無 需 增 加 人 手 編 制 。 自 上 世 紀 九 十 年

代 後 期 起 ， 隨該 署 把 愈 來 愈 多 個 案 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， 由

財 務 部 直 接 管 理 清 盤 案 和 提 供 會 計 服 務 和 支 援 的 需 求 相 應 下 降 ， 原 來

負責會計及財務調查工作的財務部屬下 4 個 小 組，自 1999 年起分階段

刪除了 3 組，只保留 1 組 ， 專 責 法 證 會 計 調 查 工 作 。  
 
 
2004 年試行的下調職級安排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5 .  鑑於上述發展情況，財務部主管自此除了負責策劃和監察由餘下調

查小組直接執行的調查工作，以及監督破產管理署的財務職務外，主要

的工作是負責策劃、監督及檢討外判無力償債工作的招標工作，以及監

察私營機構破產從業員的工作表現，包括進行專業的法證會計調查。為

配合職責範圍的轉變及更妥善管理人力資源，破產管理署在 2004 年 12
月根據獲轉授的權力，以試行形式，藉凍結庫務署助理署長職位和開

設 1 個 總 庫 務 會 計 師 編 外 職 位，把 財 務 部 主 管 的 職 級 由 庫 務 署 助 理 署 長

級別下調至總庫務會計師級別，同時刪除了財務部 1 個 高 級 庫 務 會 計 師

職位及其他非首長級支援人員的職位，務求簡化統屬關係、提高效率和

節省資源。經刪除這些職位後，財務部的編制由 1992 年的 42 個職位減至

2004 年的 29 個職位，減幅達 31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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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下調職級安排常規化的建議  
 
6 .  自 此 ， 在 把 清 盤 案 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的 同 時 ， 破 產 管 理

署 開 始 籌 備 把 簡 易 程 序 破 產 案 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， 就 此 ， 當

局在 2005 年 7 月 制 定《 2005 年破產 (修訂 )條 例 》，其 後 對 相 關 法 例 作

出 相 應 修 訂 。 經 過 這 些 立 法 工 作 ， 外 判 簡 易 程 序 破 產 案 的 試 驗 計 劃 得

以在 2008 年 5 月 正 式 展 開。破 產 管 理 署 會 在 兩 年 內 檢 討 該 試 驗 計 劃 的

成效。  
 
7 . 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隨外 判 方 式 的 較 廣 泛 使 用 ， 財 務 部 的 工 作 重 點 已

轉 為 監 察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的 工 作 表 現 ， 主 要 是 通 過 審 查 或 稽 核 由

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提 交 的 帳 目 以 執 行 監 察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財 務 部 會 按

既定的準則，揀選帳目進行實地稽核－  
 

( a )  確 保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妥 為 記 錄 所 收 到 的 款 項 ， 並 將 現 金

結餘及拖欠資產妥為反映在帳目上；  
 
( b )  查明任何嚴重欺詐及重大錯失；以及  
 
( c )  向破產管理署的律政人員舉報任何失當行為或違規的事宜。  

 
8 .  除了部門的財務管理和會計職務外，財務部的主管須督導和指示 2 個

核數組及 1 個 調 查 組 進 行 法 證 會 計 工 作 ， 並 與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中

的高層人員 (包括相關專業機構的合夥人和董事 )保持聯繫。財務部的主

管亦負責管理來自清盤案和破產案產業的大量款項
2，並作出投資。  

 
 
 
 
 
 
 
 
附件3 
附件4 

9 .  在 檢 討 自 2 0 0 4 年 1 2 月 開 始 試 行 的 下 調 職 級 安 排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，

1 名總庫務會計師職級的會計專業人員能有效地執行上文第 7 及 8 段所

述的職務。考慮到這個因素及這個職位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未來的運作需

要，我們認為把下調職級安排常規化，按常額職位方式由 1 名 總 庫 務 會

計師職級的首長級會計專業人員掌管財務部是恰當的。因此，我們建議

開設 1 個 總 庫 務 會 計 師 常 額 職 位 以 掌 管 財 務 部，並 在 編 制 中 刪 除 庫 務 署

助理署長的職位，以作抵銷。財務部的建議組織圖 (主要反映自 2004 年

12 月起的情況 )載於附件 3，總庫務會計師職位的建議職責說明載於附

件 4。財務部現有的非首長級支援人員將維持不變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，由財務部管理的產業款項總額約為 30 億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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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 
 
10 .  我 們 曾 經 再 審 慎 研 究 應 否 繼 續 現 有 的 試 行 安 排 ， 即 凍 結 庫 務 署 助

理署長職位，並保留 1 個 總 庫 務 會 計 師 編 外 職 位 以 掌 管 破 產 管 理 署 財

務部。如上文第 7 至 9 段所解釋，我們相信，在可見的將來沒有需要

在破產管理署重新開設庫務署助理署長或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 職 位 ，

以掌管財務部或執行其他職務。因此，在 運 作 和 資 源 管 理 的 角 度 來 說 ，

把 財 務 部 主 管 的 職 位 下 調 至 總 庫 務 會 計 師 常 額 職 位 ， 由 總 庫 務 會 計 師

職級的首長級專業人員出任，是恰當的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11 .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， 實 施 上 述 人 手 變 動 建 議 可 節 省 的 年 薪 開 支 淨 額

如下－  
 

 職位  元   職位數目

總庫務會計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1 , 276 ,800   1  

減去  庫務署助理署長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1 , 518 ,000   1  

       節省淨額  241 ,200   0  

 
可 節 省 的 每 年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淨 額 ( 包 括 薪 金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利 開 支 ) 為
100 ,000 元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
 
12 .  我們在 2009 年 1 月 5 日 向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有 關 建 議 ，

即 在 財 委 會 批 准 後 ， 即 時 把 破 產 管 理 署 財 務 部 主 管 的 職 級 ， 由 庫 務 署

助理署長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下調至總庫務會計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
級別。委員普遍支持有關的人手編制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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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制上的變動  

 
13 .  過去 2 年 ， 總 目 116－破產管理署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－  
 

職位數目  

編制  
(註 )  

目前情況  
(2009年  
2月 1日 )  

2008年  
4月 1日  
的情況  

2007年  
4月 1日  
的情況  

2006年  
4月 1日  
的情況  

A# 8 8  8 8  

B 27 27 26 26 

C 188 188 189 193 

總計  223 223 223 227 

 
註︰  

A  – 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 

B – 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

C  – 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

#  –   不包括本文件涵蓋的總庫務會計師編外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，該職位用以

暫時填補 1 個懸空的庫務署助理署長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。截至 2009 年

2 月 1 日，破產管理署並無懸空的首長級職位。  

 
 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 

 
14 .  公務員事務局支持建議，同意開設 1 個總庫務會計師職位，並刪

除 1 個 庫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， 以 作 抵 銷 。 該 局 考 慮 到 出 任 擬 設 職 位 的

人 員 須 承 擔 的 職 責 和 掌 管 的 職 務 範 圍 後 ， 認 為 擬 設 職 位 的 職 級 是 恰 當

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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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 

 
15 . 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表 示 ， 如 實 施 上 述 建 議 ， 有 關

職位的建議職級是恰當的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09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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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產管理署財務部組織圖  

( 1 9 9 2 年 6 月 )  
 

 破產管理署署長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4 點)  
    

  破產管理署助理署長(財務) 
(庫務署助理署長)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 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高級庫務會計師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
核數組    會計調查組      財務管理及財務制度組 
                
庫務會計師    4 名庫務會計師(調查)      庫務會計師(財務管理及財務制度) 

(核數)             
(「A」組)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庫務會計師)  庫務會計師 庫務會計師 庫務會計師       資金管理及   
   (「B」組)  (「C」組) (「D」組) (「E」組)  文件儲存組  物料供應組 會計組 出納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名一級會計主任

1名二級會計主任

1 名二級文員 

 1名一級會計主任 
1名二級會計主任 
1 名二級文員 

 1名一級會計主任

1名二級會計主任

1 名二級文員 

1名一級會計主任

1名二級會計主任

1 名二級文員 

1名一級會計主任 
1名二級會計主任 
1 名二級文員 

 1名一級會計主任

1 名一級文員 
4 名二級文員 
1 名助理文員 

 1 名二級物料 
 供應員 

1名一級會計主任

1名二級會計主任

4 名二級文員 

1名高級文書主任 
1 名一級文員 
3 名二級文員 

 
註：說明－  一級文員(現稱文書主任) 編制－ 庫務署助理署長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： 1 
  二級文員(現稱助理文書主任)  高級庫務會計師 ： 1 
  助理文員(現稱文書助理)  庫務會計師 ： 6 
    一級會計主任 ： 7 
    二級會計主任 ： 6 
    高級文書主任 ： 1 
    一級文員 ： 2 
    二級文員 ： 16 
    助理文員 ： 1 
    二級物料供應員 ： 1 
    總計 ： 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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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產管理署助理署長 (財務 )  
職責說明  

 
 
職級   ： 庫務署助理署長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 
直屬上司： 破產管理署署長 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4 點 )  
 
 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  
 
作為財務部的主管，破產管理署助理署長 (財務 )負責以下職務－  
 
1 .  就 調 查 商 業 無 力 償 債 案 的 財 務 和 會 計 事 宜 ， 策 劃 及 訂 立 適 當 的 程

序和標準。  
 
2 .  就 私 營 機 構 清 盤 人 及 受 託 人 帳 戶 的 審 查 ／ 稽 核 工 作 ， 策 劃 和 訂 立

適 當 的 標 準 和 程 序 ， 並 就 針 對 有 關 清 盤 人 和 受 託 人 的 投 訴 進 行 財

務調查。  
 
3 .  管理來自清盤案和破產案產業的款項，並作出投資。  
 
4 .  確 保 所 有 會 計 和 財 務 要 求 都 按 照 政 府 政 策 和 規 例 妥 為 執 行 ， 並 定

期檢討部門的財務／會計制度。  
 
5 .  監 督 部 門 的 財 務 管 理 和 會 計 職 能 ， 包 括 擬 備 部 門 的 預 算 草 案 、 根

據預算監察部門的收支，以及檢討費用和收費。  
 
6 .  代 表 部 門 與 無 力 償 債 的 專 業 組 織 及 財 務 機 構 的 高 層 人 員 建 立 和 保

持聯繫，並就財務事宜與相關的局和部門聯繫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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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產管理署財務部建議組織圖  
 

 破產管理署署長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4 點)  
    

 總庫務會計師(財務) 
(總庫務會計師)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 

    
        

核數組  會計調查組  財務管理及財務制度組 
       
        

2 名庫務會計師 
(核數) 

 庫務會計師 
(調查) 

 庫務會計師 
(財務管理及財務制度) 

        
              
庫務會計師 
(「A1」組) 

 庫務會計師 
(「A2」組) 

    資金管理及 
會計組 

  
出納處 

              
1 名一級會計主任 
2 名二級會計主任 
2 名助理文書主任 

 1 名一級會計主任 
2 名二級會計主任 
2 名助理文書主任 

 1 名一級會計主任 
1 名二級會計主任 
1 名助理文書主任 

 1 名一級會計主任 
1 名二級會計主任 
1 名文書主任 
3 名助理文書主任 
1 名文書助理 

 1 名高級文書主任 
2 名文書主任 
1 名助理文書主任 

 
 註：編制－ 總庫務會計師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： 1 
  庫務會計師 ： 4 
  一級會計主任 ： 4 
  二級會計主任 ： 6 
  高級文書主任 ： 1 
  文書主任 ： 3 
  助理文書主任 ： 9 
  文書助理 ： 1 

  總計 ：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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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庫務會計師 (財務 )  
建議職責說明  

 
 
職級   ： 總庫務會計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 
直屬上司： 破產管理署署長 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4 點 )  
 
 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  
 
作為財務部的主管，總庫務會計師 (財務 )負責以下職務－  
 
1 .  領 導 主 要 的 招 標 工 作 ， 把 無 力 償 債 工 作 外 判 給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

員，並監察私營機構破產從業員的工作表現。  
 
2 .  就 私 營 機 構 清 盤 人 及 受 託 人 帳 戶 的 稽 核 工 作 訂 立 適 當 的 標 準 和 程

序 ， 並 監 督 按 法 定 程 序 稽 核 由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提 交 的 帳 目 ，

以 及 提 供 與 無 力 償 債 罪 行 檢 控 工 作 有 關 的 專 業 會 計 意 見 ； 領 導 核

數 組 和 調 查 組 審 查 和 實 地 稽 核 由 私 營 機 構 破 產 從 業 員 提 交 的 帳

目，以及執行法證會計職能。  
 
3 .  管理來自清盤案和破產案產業的款項，並作出投資。  
 
4 .  確 保 所 有 會 計 和 財 務 要 求 都 按 照 政 府 政 策 和 規 例 妥 為 執 行 ， 並 定

期檢討部門的財務／會計制度。  
 
5 .  監 督 部 門 的 財 務 管 理 和 會 計 職 能 ， 包 括 擬 備 部 門 的 預 算 草 案 、 根

據預算監察部門的收支，以及檢討費用和收費。  
 
6 .  代 表 部 門 與 無 力 償 債 的 專 業 組 織 及 財 務 機 構 的 高 層 人 員 建 立 和 保

持聯繫，並就財務事宜與相關的局和部門聯繫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

